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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

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

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以下略)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

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以下略) 

依「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規定修訂 

第六條之一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

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

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

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

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

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

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

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

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

依「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規定修訂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

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

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

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

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

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本公司申

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

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

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

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二十二條 （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

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

助，並載明股東得向本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依「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規定修訂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

名為強茂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PANJIT 

INTERNATIONAL INC.）。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

名為強茂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PAN JIT 

INTERNATIONAL INC.）。 

刪除空白字元 

第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

積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及依主管機關規定

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就其餘額併同期初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以發行新股方

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40條第 5項規定，將應分派股息

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

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決議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

積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及依主管機關規定

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就其餘額由董事會擬具

盈餘分配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

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240條第5項規定，將應分派股息及

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

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決議之，並報告股東會。 

明訂本公司股

利發放政策 

第十九條之二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依據營運規劃、投資計劃、資本預

算及內外部環境變化由董事會予以訂定。本公司所營

事業係屬資本密集行業且目前處於營運成長階段，考

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

對現金流入之需求，盈餘分配之原則如下：年度總決

算如有盈餘，應就當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 10%

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資

本額之 10%時，得不予分配；當年度之擬分配餘額以

現金股利為優先，亦得以股票股利方式分配予股東，

惟現金股利發放總額不得低於發放股東股利總額之

百分之十。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依據營運規劃、投資計劃、資本預

算及內外部環境變化由董事會予以訂定。本公司所營

事業係屬資本密集行業且目前處於營運成長階段，考

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

對現金流入之需求，盈餘分配之原則如下：當年度之

擬分配餘額以現金股利為優先，亦得以股票股利方式

分配予股東，惟現金股利發放總額不得低於發放股東

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明訂本公司股

利發放政策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廿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廿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 

增列修正次數

及日期。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 

（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 

（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